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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、

王宠惠致李石曾电
( 1 9 37 年 8 月 9 日 )

介公意
:

为便于接洽计
,

拟由政府予公特使名义
,

如赞成
,

乞电示
。

宠惠
。

佳
。

2
、

李石曾致宋子文
、

王宠惠电

( 19 3 7 年 8 月 3 0 日 )

文公并转亮公
:

前两公电
,

介公使弟与霍等接洽
,

又拟授弟特使或相当名谊〔义 l
,

弟已随时与

霍等进行
。

霍参加国联文化合作
,

弟若参加
,

与霍同其性质
,

表面似甚 自然
,

内容可收相当之效
,

避去特使名谊「义 ]
,

免敌人注意
,

致碍行动
。

且庸公留欧
,

则特使名谊〔义〕尤不宜重复
。

故弟为

此建议
,

若兄等谓然
,

乞陈介公决定
。

该
。

份
。

3
、

蒋介石致李石曾电

( 19 3 8年 3 月 2 7 日)

派宋子文兄代表弟与法当局密商中法军事合作
,

在子文未到前
,

请兄先代表弟与子文密速进

行为荷
。

蒋中正
。

沁
。

4
、

蒋介石致李石曾转祖理欧等电

( 19 3 8 年 4 月 2 日)

转霍理欧
、

穆岱两公鉴
:
两公为吾党国至友

,

数十年如一 日
,

极感
。

关于抗 日侵略
,

伟见宏图
,

尤佩
。

除嘱子文
、

石曾同志商洽合作案
,

再此电恳
,

尚乞大力实施
,

吾两 民国与世界同赖之
。

蒋中

正
。

冬
。



5
、

霍理欧
、

穆岱致蒋介石电

( 19 3 8年 4月 14 日 )

转汉 口蒋介石元帅鉴
:

承示盛意
,

感谢
。

望公接受吾人对中国人民诚挚忠实之同情
,

其爱国

勇毅之忱
,

为法国民治〔?] 所深佩
,

并祝吾两国之合作 日进于密切
。

霍理欧
、

穆岱
。

四月十 四 日
。

巴黎
。

6
、

孙科与法总理达拉第会谈备忘录

( 19 3 8 年 6 月 2 1 日 )

孙院长与法总理达拉迭氏会谈备忘录

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一 日下午三时在国防部

孙院长
:

(一 )中国对法国所予之同情与协助
,

深表感谢
,

甚望法国协助长此继续
,

且能具体增强
。

(二 )由于中国之英勇抗战
,

足证其人力优越
,

曾经受过训练之军队非常充实
,

所感缺乏者惟

有器械
,

则有赖于友邦之援助
。

(三 )中国得相当之援助
,

一年之内
,

军力可增一倍
,

并深信必得最后之胜利
,

且必能与各友邦

合作
,

建立世界永久之和平
。

( 四 )法国援助中国之方式
,

可分为二
:

一为人事
,

一为物质
。

属于人事方面者
,

军事高级顾问

及专门技术人员
,

可以私人投效名义雇用
,

此事业在进行
。

属于物质方面者
,

中国希望法国可以

分期供给三十至五十师之军器
。

(五 )因以上之切实合作与援助
,

中法间之政治
、

军事
、

经济关系
,

当可增强
,

安南与中国比邻
,

于相当时机
,

中法两国可缔结互不侵犯条约
,

以保障双方领土之完整
。

(六 )中国如得法国军事顾问
、

技术人员及大量军械之援助
,

则中国抗战胜利
,

其结果在远东

可以永久保障安南之安全
,

在欧洲若一旦战事发生
,

不仅可援一九一四年之例
,

遣派华工
,

即曾经

受过训练之兵士
,

亦可来法助战
。

此等兵士勇敢优越
,

业于此次抗战中表现
,

且经公认
。

(七 )中国且拟与法国合作开发西南各省
,

建设新铁路网及新工业
,

于安南之经济殊为有利
,

法国亦可得经济上之利益与特权
。

(八 )本人甚愿讨论关于此事之进行细则
,

如组织中法公司事
,

并可由杨将军及黄总领事继续

商谈
。

法总理
:

(一 )法国一向即赞助中国
,

抗战以来
,

业 已表现此种精神
,

兹后当赓续初衷
。

惟军械接济
,

因

欧洲环境及本国需要关系
,

颇感困难
,

如系分期缓办
,

似较易行
。

(二 )贵院长所提各点
,

本人极表赞同
,

容与政府及军
、

参两部仔细考虑研究
,

再继续商谈
。

7
、

孙科与法国殖民部部长蒙戴会谈蒙氏谈话要点

( 1 9 3 8 年 7 月 10一 1 1 日 )



孙院长与法国殖民部部长蒙戴氏会谈蒙氏谈话要点

第一次会谈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

( 一 )本人对中国素表同情
,

自中 日事件发生以来
,

法国政界态度可分为三派
,

一派为漠不关

心
,

一派为袒护 日本
,

一派为同情中国
。

第一派占大多数
,

第二派及第三派则占少数
,

在此种复杂

局面之下
,

本人仍当在可能范围内尽力赞助中国
。

(二 )贵院长与达拉迭谈话
,

本人已知大概
,

达总理对中国至表同情
,

今 日以私人密谈方式双

方交换意见
,

可直言无隐
,

与一般外交家之言而不行者不同
,

故贵院长主张不经过普通外交途径
,

本人甚为赞同
。

第二次会谈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一 日

(三 )关于军事专家赴华事
,

法政府可准法军官以私人投效名义
,

充任中国顾问
,

并可遴选高

级军官一人
,

其资望
、

学历至少与前德籍顾问相等
,

其待遇细节仍盼见示
,

以便接洽
。

(四 )运输军械
,

可经过安南
,

经过虽多误会
,

将来可设法补救
,

如以所运军械清单见示
,

可设

法或派人前往安南料理
,

即可通行
。

(五 )安南方面法国空军缺乏飞机
,

中国如可相助
,

亦为交换物品方法之一
。

(六 )因国际风云紧急
,

本年内大量军械法国颇难割让
,

其他各国军械亦可在此设法接洽
,

未

始不可代替
。

8
、

李石曾致蒋介石等电

( 1 9 3 8 年 8 月 2 0 日 )

子文兄转介石尊鉴
:

面陈中法军事合作各项草案
,

经公认可
,

并呈报在案
。

法方由殖 民部长

代表谈判
,

先在事实上进行
,

再徐商手续
。

除由子文
、

哲生两兄转陈
,

兹电要点如下
:

甲
、

草案按条

逐渐实施
,

除在越南装置制造飞机军械由前任决定现仍继续外
,

兹进行法政府密荐军官来华充公

顾问事
,

昨已完全决定
。

乙
、

军官大体待遇前已陈
,

昨殖部长拟细则
,

较前于我方尤为有益
。

领袖

顾问待遇细则如下
:

一
、

每年薪律二十万法郎
,

住宅
、

汽车
、

仆役
,

由我方供给
。

二
、

中法往返川资
,

由我方付给
。

三
、

合同二年
。

四
、

战事等保险费存储八十万法郎在一法国银行
。

五
、

直接【在 J蒋

帅指挥下工作
。

丙
、

盼公复电承认殖部长所拟待遇
,

并致谢忱
。

丁
、

法军官领袖候选人即将由殖

部长指定
。

关于工作及聘用其他军官事
,

乃专门问题
,

盼由耿光①兄商承尊意
,

与领袖候选人详

商
。

盼公令耿光兄来法
。

戊
、

此为法现政府第一次施行中法合作草案之一
,

盼早接受
,

以利进行
。

煌该叩
。

普
。

①杨杰
,

字耿光
,

时任驻苏大使
。

9
、

宋子文致李石曾电
( 1 9 3 8年 8 月 26 日)

法遣军官充顾问事
,

经转陈介公
。

顷接有复电开
:

可照兄舒电新定办法进行
,

已电耿光俊起

运事完全办妥后
,

赴法晤兄接洽
,

嘱用彼名义复兄接受
,

并向殖长等表示蝎诚感谢
。

等语
。

即请

用介公名义答复彼方
。

文
。

有
。

1 7
.



10
、

孙科致杨杰电

( 19 3 8年 10 月 8 日 )

重庆来电 二十七年十月九日收译

SI N M I密
。

七 日电悉
。

(一 )法顾问事请与李石曾妥商办法
,

先决定总顾问人选
,

蒋公主张

应为上将阶级
,

待遇从优
,

其他可与总顾问建议呈核
。

(二 )法公司事请向黄天迈兄查询办理
,

并

请向军部接洽
,

如认为应先成立
,

即请电呈委座拨款进行
。

(三 )苏助我应乘欧局初定
,

德国未便

对苏进攻及我尚能保守武汉时
,

联合英
、

美
、

法声明执行国联制裁义务
,

对敌出兵
,

必可速战速决
。

否则迁延失机
,

德
、

日必将合同对苏
,

则东西并顾
,

困难更甚
。

盼向前途努力
。

弟科
。

八 日
。

1 1
、

孙科致杨杰电

( 1 9 38 年 10 月 1 2 日 )

十一 日转余电悉
。

延用法国顾问
,

系遵依委座决策
,

作用在多得法国援助
、

供给军火及通过

越南三事同时解决
,

以增强我持久实力
。

法总顾问只管法籍人员
,

不涉他国
,

当无重叠之虑
。

科
。

一

十二
。

1 2
、

李石曾致宋子文电

( 19 38 年 10 月 2 3 日 )

致宋公电
。

飞机制造厂
,

殖长始终主张
,

久候华订购确息未到
,

现决由殖部出资创厂
,

允华订

购
。

弟谓订购必不爽约
,

伊态度慷慨
。

弟深惜介公未早复弟江电丁项
,

以致殖长独作
,

华只为提

议人及购物主顾
,

而未为进一步之共同创办人
。

往事已过
,

现在与未来事仍宜补救
。

弟代介公拟

电稿如下
:

法殖长一切热心
,

至感
。

其毅力创越飞机厂
,

极佩贺
。

华订购飞机
,

履行合作
,

必不爽

约
。

其他各事
,

亦当协进
,

请代达殖长
。

此稿介公如同意
,

请列名即致弟转达
。

煌流
。

梗
。

13
、

蒋介石等致李石曾电
( 19 3 8 年 10 月 2 4 日 )

蒋
、

宋两公来电
。

法殖长一切热心
,

至感
。

其毅力创越飞机厂
,

极佩贺
。

华订购飞机
,

履行合

作
,

必不爽约
。

其他各事
,

亦当协进
。

请代达殖长
。

中正
、

子文
。

敬
。

14
、

李石曾复蒋介石等电

( 19 3 8 年 10 月 2 5 日)

复蒋
、

宋两公电
。

文兄转介公尊鉴
:

敬电即 日函达殖长
,

今复面谈
,

伊表示接受来电
,

嘱致谢

忱
,

并祝长期抵抗
。

煌流叩
。

有
。



15
、

张健夫等筹设中法公司情形报告书

( 19 38 年 1 1月 7 日)

书面报告译文

孙院长为增进中法两国间之合作与密切联系起见
,

前来巴黎
,

健夫等即受命进行与法国政府

要人订晤见约会
,

以期促成孙院长使命之完成
。

孙院长先后与法国政府要人晤见
,

首见内阁总理达拉迭氏
,

次因达氏之介绍
,

见殖民部长蒙

戴氏
,

及国防最高会议委员兼殖民地军队总监 比荷尔将军
。

以上晤谈
,

其目的在促成中法之互助
,

孙院长获得如下之结果
:

(一 )遣派军事顾问团前往中国 ;

(二 )运往中国之军械准予通过安南
。

孙院长所提之第三点
,

即由法军部割让三十至五十师之军械
,

虽在原则上得到法方之赞同
,

惟因当时国际关系
,

法政府暂时搁置未允
。

为使中国政府于最近之将来获得法政府割让
,

并向法兵工厂订购约五十师之军械起见
,

孙院

长拟定组织一中法公司
。

该公司为有限公司
,

资本一千万法郎
,

为中法两国间之中介机关
,

供给中国以三十至五十步

兵师之军械
。

除由一经法军部认可之公司居间外
,

法政府决不能割让军械于任何国家
。

公司可

集中一切买卖
,

并负责运输及出口手续
。

健夫等即根据此项 目标
,

循序进行
,

所得之结果
,

缕陈于

后
:

查法国步兵一师有九千人
,

五十师为四十五万人
,

其他附属军队不计 (见附件一 ) 〔缺〕
。

为使

中国政府获得此项军械而得有利条件
,

稗中国经济不至困窘
,

故拟 以原料交换原则
,

代替偿付现

款办法
。

虽经努力进行
,

法军部未能正式担保准予供给三十至五十师之军械
,

惟为援助中国起见
,

决

定指定兵工厂供给中法公司转交中国政府以各种军械
,

以补充割让之不足
。

法国一等兵工厂向中法公司筹备处接洽愿效劳者
,

已有数家
。

如罗茵省机械工业公司声称
:

里昂制造兵器厂已准其专为中法公司制造
。

又
:

马赛南方实业公司专造七九二子弹及机关枪
、

手

机关枪等
,

亦得官方允许
,

供给中法公司器械
,

转交中国政府
。

达尔白企业公司得官方允许
,

供给

中法公司以炮弹及各种机关枪
、

攻坦克车炮等
。

此外
,

石乃德克鲁史公司有军部之允准
,

可供给

中法公司以轻重军械转交中国政府
。

除军械外
,

尚有数家公司供给制造军用各种物品
,

其价格较

在瑞士及 比利时所售者为廉
。

故中法公司实有供给三十至五十师步兵军械之可能
。

目前急需正式成立此
“

中法公司
” ,

盖无论其为法政府割让
,

抑为兵工厂制造
,

非经公司居间
,

不能转让中国政府
。

此点前已言之
,

极为明显
。

以上所言军械价值数十万万法郎之谱
,

为使中国政府得到是项军械起见
,

公司筹备处已得到

财政界之协助
,

给予中国政府以借款
,

并以交换原料为原则
,

如矿产
、

生熟皮等
。

此项借款可使中

国政府得到三十至五十师之军械
,

于财政上不发生何种困难
。

借款事有三方面之建议
:

其一
、

中国方面得一千五百万镑之借款
,

自中国政府通知公司原料起运之 日起
,

公司方面即

可得与该原料价值相等之现款
,

用以付【购】军械
,

并在原料未到以前
,

立即起运
。

其二
、

中国政府供给矿产及生熟皮货
,

在五
、

六个月内分批运出
,

可得二百万镑之借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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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三
、

中国政府供给原料在五
、

六个月【内】运 出
,

可得五十万镑之借款
,

【法方】供给防毒面具

及汽车轮胎
。

以上借款偿付军械办法
,

须中国政府决定下列各点
,

方能实行
:

甲
、

中国政府须接受以原料交换军火之原则
;

乙
、

中国政府须说明可供原料之数量及交货期限
;

丙
、

中国政府须说明每月可供原料之数量 ;

丁
、

中国政府须开单说明立即需要之军械
。

质言之
,

以上借款办法
,

于 中国实为有利
,

盖可在极短期内得到军械
,

且于财政上无任何困

难
。

一九三七年
,

中国运法原料价值在三千七百万元左右
,

目前法
、

日商业关系恶化
,

日本禁止原

料出口
,

中法商业应可增三倍
。

中国原料不但可供法国
,

且可供全欧
。

现已有数处企业愿与公司

合作
,

此种进行
,

相信必能得到偿付军械之必需款额
。

合同拟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
,

处理运输军械及原料事项
,

并可有大量运货汽车专供运输由

安南至中国内部各处之货品
。

以上各端
,

虽未确定
,

亦不过手续问题而已
。

吾人之最终目的
,

可谓达到
,

即为双方之利益与

中法互助
。

政治上
,

军械可以通过安南
、

遣派军事顾问及 由军部割让军械
。

经济上
,

可得借款
,

以

原料交换军械为原则
。

筹备处进行上述各项事宜
,

随时得到黄总领事之指示与协助
,

极可精贵
,

因而获得有利两国

政府之成绩
,

合并陈明
。

签名
:

张健夫 力浦曼

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 日

16
、

杨杰等致孙科电

( 1 9 3 8 年 1 1 月 8 日 )

致孙院长电 二十七年十一月八 日

抵法后循公旧路
,

秘密分头接恰
,

进行颇顺
。

庸公所嘱各节
,

已商有特殊办法
,

但绝对不能经

外交途径
。

日内当有详电直报陈庸公
。

此后庸公来电
,

最好用公密码
。

请分转委员长及孔院长
。

杰
、

铭①
。

庚
。

巴黎
。

① 王叔铭
,

时随杨杰同时赴法
。

17
、

孙科致杨杰电

( 19 3 8 年 11 月 17 日 )

孙院长来电 二七年十一月十八 日到

转耿兄
: (一 )庚巴黎电悉

,

已照转委员长及孔部长
。

近据顾大使①报告
:

法殖部
、

外交部对我

运货通过越南问题
,

时允时拒绝
,

反复无定
,

因此
,

我对法方信任甚差
。

此次接洽事应慎重
,

取得

确实保证方能进行
。

(二 )黄光锐。 江电委座称
:

校厂材料制造权及 十机售否诸问题
,

屡催无结

果
,

在此久候无益
,

拟请准予即行返国
。

等语
。

经 向俄大使查询能否办理
,

尚未得复
。

此事困难
.

2 0
.



问题为何
,

请并查复
。

镶
。

科
。

(十七 )

①顾维钧
,

时任驻法大使
。

②黄光锐
,

国 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
,

时任驻法总领事
。

18
、

杨杰等致孙科电

( 19 3 8 年 1 1 月 1 8 日)

致孙院长电 巧 (十八 ) (二七年十一月十八 日发 )

(一 )徐电敬悉
。

假道事全妥
,

正分电委座
、

庸公
,

谅邀鉴察
。

军火问题
,

为确实慎重计
,

仅杰

与法负责军事领袖商谈
,

先割让一师在坚信用
,

余续应我需要
,

可增至三十师
。

因付款及检验品

质关系正谈判中
,

日内有详细报告
,

即李石曾处亦不使与闻
,

切望我方严守秘密
,

以期逐渐实现
。

请密陈委座及庸公
。

(二 )假道
、

接济军火
、

顾问等事
,

法方仅政治军事领袖与杰切商
,

未使他阁员

知悉
,

顾
、

唐虽百般探询
,

法方坚不承认
,

可见机事非如此守秘密不能成功
。

(三 )此间情形复杂
,

法外部本不赞成我通过越南
,

但据殖部长称
:

彼曾商妥总理准我通运
,

后因敌向法外
、

陆
、

海三部

同时提出抗议
。

并云
,

敌抗议时
,

曾指明系根据某华人泄漏之机密
,

事遂成泡影
。

等语
。

杰
、

铭
。

巧
。

19
、

孙科致杨杰电

( 19 3 8年 11 月 2 4 日)

孙院长来电 廿七
、

十一
、

廿五 日到

迭电悉
。

已密转蒋委员长
、

孔院长
,

孔当另有复电
。

(二 )假道
、

接济二事
,

请积极进行
,

弟可

负责促进
。

(三 )昆叙路系借莫法料款
,

并非德
、

捷
。

敬 (廿四 )
。

2 0
、

杨杰致孙科电
( 1 9 38 年 1 1 月 2 8 日 )

致孙院长电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 邮寄莫拍发

二十六 日电悉
。

(一 )第二次借款所订各货
,

除飞机一部分尚待续运外
,

均运完
。

(二 )空军自

愿兵问题
,

内容复杂
,

苏方声明在两月内不再派遣
。

(三 )向苏新订飞机
,

必从第三次借款办起
,

成

功则易办到
。

(四 )法反复之原因
:
一

、

以前我方接头人太多
,

不知应 以何人为对象
。

二
、

法有亲

日
、

亲华两派
,

亲 日派主张
:

若助华
,

则 日空袭安南
,

破坏交通
,

既不能对 日强硬
,

又不便投降
。

故

助我者无法辩论
,

且我方办事不密
,

致惹敌方抗议
。

三
、

法内情复杂
,

往往有借题倒阁
,

故当政者

胆怯
。

现双方切实磋商
,

已订极密办法
。

当此特殊情况
,

得到此种结果
,

已属万幸
,

似宜不失时

机
,

决然着手
、

将来日渐亲密
,

自可谋再一步之改善
,

请密转孔院长为祷
。

杰
。

俭
。

21
、

孙科致杨杰电

( 19 3 8年 12 月 1 8 日 )



(一 )关于法国接济问题
,

庸公意必须向彼确实取得信用贷货办法
,

公司即可开办
,

否则我外

汇困难
,

现款交易实不可能
。

(二 )整军计划闻将分三期陆续编遣
,

补充足额六十师
,

第一期现着

手
,

三月底完成
,

全部在明年秋前完成
。

所需补充武器 尚未估计
,

然约在全额三分之一或四分之

一之间
,

明年秋前我必须增加五
、

六十〔师〕械
,

方敷补充
。

除将来续向苏方订三期货款外
,

缺额尚

巨
。

法方进行
,

仍属必要
,

至希努力促成
。

科
。

(十八 )
。

2 2
、

杨杰复孙科电

( 19 3 8 年 1 2 月 2 6 日 )

(一 )法方接济问题
,

其关键在付现与原料
,

数量可应我之需要
,

但须专员负责
,

不可多头接

洽
,

庶廉价可得良货
。

俄方接济问题
,

其关键在第三期借款之成功
,

大部以订购飞机为宜
。

但欲

期借款成功
,

即由我公在渝与俄使全权办理
,

不必在莫另有接洽
,

庶责专易办
。

请向庸公商定为

祷
。

杰
。

有
。

23
、

杨杰与法总理达拉第会议纪录
( 19 3 9 年 l 月 13 日 )

杨大使与法总理达拉第氏会议纪录 二十八年一月十三 日下午四时在国防部

(甲 )杨大使谈话

今 日得与大政治家如贵总理者晤谈
,

甚觉荣幸
。

鄙人奉蒋委员长电令来法
,

特向贵总理陈述

一切
,

计分四点如左
:

(一 )中国抗战迄今一载有半
,

双方互有胜败
,

中国虽失地不少
,

但已获得预期之效果
。

中国

深知军备不及 日本
,

不能作正面主力战
,

故采取长期消耗战之策略
,

即利用广大领土多辟战场
,

以

分散敌人之兵力
,

节节抵抗
,

因而诱敌深人内地
,

以消耗其实力
。

同时编练新军
,

准备反攻
,

以夺

取最后之胜利
。

日本虽每攻一地即占领一地
,

但每次占领均有重大之牺牲
,

日本纵能获得战场上

之胜利
,

决不能得到全盘战争之胜利
。

然中国方面亦有种种困难
,

中国产业落后
,

武器不能不仰

给于外国
,

抗战以来
,

某友邦作物质上之援助
,

其余向各方零星购人
,

仍不敷甚巨
。

中国深知法国

武器精良
,

且储蓄甚富
,

如得法国援助
,

则中国可得重要之接济
。

鄙人奉命来法
,

即在与贵总理商

谈中法合作问题
,

希望法国供给中国以【三十】至五十师之军械作短期信用借款
,

分期摊还
。

关于

供给上述军械之办法及付款条件
,

请贵政府决定
,

中国必尽力接受
。

(二 )广州失陷后
,

军火即不能经过香港
,

英国虽设法通过新嘉坡及缅甸
,

终以距战区过远
,

颇

费时间
,

运输亦感不便
。

妥适办法
,

惟有请法国准予通过安南
。

法国迭经助华
,

政府甚为感谢
,

有

数次虽经法国政府准许
,

军火仍未能通过
,

想必有不便之处
。

鄙人奉令请贵总理准许通过安南
,

此事进行必须机密
,

以避免国内外之责难与抗议
。

中国既未向 日本宣战
,

法国亦未宣布中立
,

且

为世界列强之一
,

法国当不难对付日本
。

英国曾公开助华
,

苏联亦然
,

且遣派军官参加作战
,

日本

未能抗议
,

即有抗议
,

英苏亦置之不理
。

鄙人深信如法国诚意援助中国
,

必不难克服种种困难
。

鄙人业已与殖民部长蒙戴先生晤谈
,

并商订通过安南适当之办法
,

敝国政府亦表赞同
,

并声明将

根据上述办法进行
,

鄙人奉命向贵总理表示谢意
。

(三 )过去云南
、

广西两省聘用法国军事教官
,

曾与法国订有合同
,

中国为预备编练新军
,

迫切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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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多数法国高等军事教官及顾问
,

此等人才
,

法国甚多
,

请求遣派军事专家亦为鄙人使命之一
。

聘用专家
,

培养干部
,

训练军队
,

以为抗战最大之力量
,

因是双方均得利益
。

中国兵士本质勇敢
,

举世所知
,

再加法国优秀军官之训练
,

更为优良
。

且中国人数超越
,

如欧洲一旦发生战事
,

中国必

与法国同一战线
,

与法国共同保障安南之安全
。

关于遣派军事专员办法
,

法国有所提议
,

中国力

之所及
,

自能接受
。

(四 )中国抗战胜利
,

即开始经济建设
,

法国既援助中国
,

将来与中国合作
,

自极欢迎
。

因地理

上关系
,

两国间相互之利益必多
,

贵总理深谋远虑
,

必知此种合作之利益而愿永久为中国之友人
。

中国于请求外国援助时
,

必先想到相互利益
,

如贵总理对中国有所希求
,

中国必尽力为之
。

以上四点请贵总理切实答复
。

再
:

应附带说明者
,

英
、

美助华
,

如借款
、

供给军械
、

方便运输
,

英国在远东固有切身之利益
,

美

国则系政治作用
,

盖国际默武主义者扰乱世界和平
,

美国欲予以打击
,

贵总理必已看到此点
。

贵总理一 日万几〔机 〕
,

不能多事叨扰
,

即请指定负责人员 与鄙人商谈
。

鄙人不 日即离法返

任
,

彼时有事
,

可由黄总领事代表接洽
。

如政府再派代表
,

亦将由鄙人通知也
。

( 乙 )法总理答词

贵大使对鄙国盛情可感
,

鄙人又过承奖饰
,

尤深愧谢
。

(一 )关于军事顾问问题
,

所以迟迟未

决者
,

因法国军官一担任驻华顾问
,

即失去在法国应享之各种权利
。

比何将军业进行物色适当人

选
,

不 日当可揭晓
。

(二 )贵大使所提各点中
,

鄙人最感困难者
,

厥为军械之割让
,

若在普通情势之

下尚属可能
,

目前敝国随时有与义或德武装冲突之可能
,

且 日
、

德
、

义必有秘密谅解
,

远东问题影

响欧局至巨
。

危机四伏
,

敝国军械自感迫切需要
,

加以工人工作不力
,

军械生产在国际竞争中业

已落后
,

鄙人极望贵国早 日胜利
,

凡力之所及
,

必加援助
。

前此已有少数军械供给
,

惟对军械之大

量割让
,

则因以上种种困难
,

不得不予以保留
。

(三 )美国助华甚力
,

现正与敝国商谈一切
。

其关

于运输方面
,

鄙人将尽力改善云南铁路
,

并接受美国之建议
。

(四 )贵国必得最后胜利
,

为鄙人坚

绝汇决〕之信念
。

蒋委员长统率有方
,

所采取之战略极优
,

鄙人甚为钦佩
。

日本虽占据领土
,

将自

消耗其实力
,

目前已遇到重重难关
。

敝国对贵国极表同情
,

赞助抗战尤为朝野一致之态度
。

(五 )

贵大使所提各点
,

鄙人立即通知殖民部长与比何将军与贵大使商谈一切
,

如贵大使离巴
,

则可由

黄总领事接洽也
。

2 4
、

孔祥熙致杨杰电
( 1 93少年 2 月 1 1 日 )

歌电并委座转来支电
,

一切敬悉
,

甚佩贤劳
。

承询各节
,

分别奉复于下
:

一
、

军械借款
,

兄全权

洽办
,

速商细目电陈核夺
。

如以事大责重
,

有派大 员协助之必要
,

何人为宜
,

速请电复
。

至于订借

款签约
,

再行核议
。

期限如能再延长最好
,

利息似可仿美借款年息五厘
,

苏联担保
,

似以由兄接洽

为便
。

如须在华进行
,

亦盼电告
。

二
、

顾问事已由委座电复
,

除两月薪金一万九千元外
,

其川资旅

费若干
,

盼于合同签妥后电告即汇
。

三
、

越南运费
,

已先汇美金五万元
,

希暂存东方汇理银行备

付
。

四
、

海南岛敌人登陆
,

越南不无威胁
,

其办法更应洽商妥善
,

务得安全及保障
。

熙
。

真
。

(未完待续 )

— 编选者
:
杨斌


